附件10

温州市人力资源服务机构“积分制”
奖励操作办法

一、申请对象及条件
在我市注册并纳税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,同时根据文件要求年度积分超过40分以上的。
二、补贴奖励额度
年度积分超过40分的，按积分高低排序确定奖励对象，实行分档奖励，一般确定第一档奖励对象1名，给予奖励30万元；第二档奖励对象2名，给予奖励15万元；第三档奖励对象3名，给予奖励10万元；第四档奖励对象4名，给予奖励2.5万元。上述积分周期按上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计算（人才引进以缴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时间为准）
三、条件审核标准
1．机构条件。在我市注册并纳税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，并能提供有效的《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》、《企业营业执照》、《组织机构代码证》、《税务登记证》等证书。
2．引才认定条件。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引才信息汇总表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与企业双方签订的合作合同、服务发票、企业员工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等为主要依据，由对应县（市、区）人力社保部门认定。
3．缴纳社保要求。引进人才以温州地区参加职工养老保险为准。
四、申领流程
市本级受理与市本级企业有合作关系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受理与各属地（按财政收入）企业有合作关系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。市本级由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和市场处负责审核。各县（市、区）由所在地人力社保部门指定科室负责审核。申报时间为每年1月至6月。具体流程如下：
（一）人力社保局发布申报通知，并启动项目申报工作。
（二）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登陆温州市产业政策奖励兑现系统，在线填写提交《温州市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积分奖励申报表》（详见附表），并同步报送相关申报材料。
（三）根据短信提醒，查看审核、公示进展。
（四）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确认按提供的基本户账户收到奖补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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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0-1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力社保部门咨询电话

	所属区域
	负责单位
	联系方式

	市本级
	人才开发和市场处
	0577-89090125

	鹿城区
	人才管理服务中心
	0577-88990790

	龙湾区
	人力资源综合服务中心
	0577-86966758

	瓯海区
	人才开发管理科
	0577-88528831

	洞头区
	人才中心
	0577-63488803

	乐清市
	人才开发科
	0577-61882270

	瑞安市
	人才中心
	0577-66809101

	永嘉县
	人才开发管理科
	0577-57768287

	文成县
	人力资源服务中心
	0577-59026209

	平阳县
	人才市场管理中心
	0577-58129930

	泰顺县
	人才开发和专技管理科
	0577-67595738

	苍南县
	人才开发和就业服务中心
	0577-68680318

	龙港市
	人力社保科
	0577-59911606




附件10-2    

温州市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积分奖励申报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申报单位基本情况
	单位名称
	

	
	法定代表人
	
	社会信用代码
	

	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
	单位地址
	

	
	单位开户银行及账户
	

	积
分
情
况
	积分项目
	得分
	证明材料

	
	引进A-F类别人才、高校毕业生和技能人才
	
	附件2

	
	参与相关引才活动
	
	以各县（市、区）人社部门备案为准

	
	获得省级及以上荣誉
	
	政府部门发布文件和权威机构榜单

	
	总分
	

	申报单位意见

	本单位承诺，以上内容真实有效，若有虚假，愿承担一切责任。

申报单位法人（签字）：  （单位盖章）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	经办科室意见
	经办人：
科室负责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	人社部门意见
	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
附件10-3

温州市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引才信息汇总表
	序号
	用人（ 接收人才）单位名称
	姓名
	人才类别
	身份证号码
	社保参保日期
	积分
	备注

	1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
	积分合计
	

	用人单位意见
	
本单位承诺，以上内容真实有效，若有虚假，愿承担一切责任。
经办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企业法人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注：需附企业与机构合作协议、学历学位证明复印件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、劳动合同复印件、在我市首次参保证明。人才类别：A类、B类、C类、D类、E类、F1类、F2类、F3类、本科、专科、技能人才。 本表一式二份，申报单位、人力社保部门各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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